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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九項，略) 

以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受益

憑證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期貨信託事業應向本公司不

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

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停止變

更期間或收益發放基準日

之公告：應於停止受益人

名簿變更日或發放基準日

前至少十二個營業日輸入

收益發放作業期日，並應

於除息交易日前至少二個

營業日輸入其收益分配金

額、預估收益分配組成占

比資訊與相關警語。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九項，略) 

以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受益

憑證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期貨信託事業應向本公司不

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

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停止變

更期間或收益發放基準日

之公告：應於停止受益人

名簿變更日或發放基準日

前至少十二個營業日輸入

收益發放作業期日，並應

於除息交易日前至少二個

營業日輸入其收益分配金

額、預估股息占比資訊與

相關警語。 

(以下略) 

投資有價證券所獲配之收益向

為投資人理財工具之一，而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收

益分配組成占比亦影響投資人

之投資決策，為強化資訊揭

露，提升收益分配資訊透明

度，爰修正第三條第十項第五

款文字，將「股息」占比修正

為「收益分配組成」占比，增

加揭露各收益分配項目占比資

訊。 

 


